
 

证券代码：000661                              证券简称：长春高新                      公告编号：2024-120 

债券代码：124006                              债券简称：高新定转 

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的可转债 

“高新定转”开始转股的提示性公告 
 

 

特别提示： 

债券简称：高新定转 

债券代码：124006 

转股价格：79.08元/股 

转股实际起止日期：2024年12月16日至2026年3月10日 

转股股份来源：新增股份 

 

一、本次定向可转债转股概况 

（一）定向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向金磊等发行股份、可转债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

2140号）核准，公司向金磊发行4,500,000张可转债购买相关资产。 

本次发行股份、可转债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交易价格为563,678.79万元，其中以

发行定向可转债的方式支付交易对价的7.98%，即45,000.00万元，定向可转债发行情

况如下： 

序号 持有人名称 定向可转债数量（张） 金额（万元）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1 金磊 4,500,000 45,000.00 

（二）定向可转债上市情况 

2020年3月11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本次购买资产

之定向可转债发行的登记，本次定向可转债的发行对象已正式列入长春高新的可转

债持有人名册，该定向可转债于2024年12月9日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

简称“高新定转”，债券代码“124006”。 

定向可转债持有人承诺，其因本次发行取得的可转换债券及其转股取得的股份

（含由于上市公司实施配股、送红股、转增股本等除权事项而增持的上市公司股份）

自发行结束之日（即2020年3月11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前述12个月期限届满后，

按照《发行股份及可转换债券购买资产之业绩预测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规定的

业绩承诺完成情况分期进行解锁。相关业绩承诺完成后，截至2022年11月4日，上述

定向可转债已全部解锁。 

二、定向可转债相关条款 

（一）债券简称：高新定转 

（二）债券代码：124006 

（三）发行数量：4,500,000张 

（四）票面金额：100元/张 

（五）利率及付息方式：本次发行的定向可转债票面利率为0.00%，不涉及利息

支付事项 

（六）存续期限：6年，即2020年3月11日至2026年3月10日 

（七）转股期限：2021年3月11日至2026年3月10日 

（八）转股价格：79.08元/股 

（九）强制转股条款： 

本次发行的定向可转债到期日前，交易对方金磊应当将其持有的可转换债券全

部转换成股票。 



 

（十）转股限制条款： 

金磊应当保持其控制的上市公司股份比例少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公司股

份比例，且双方持股比例差距（即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公司股份比例金磊控制

的公司股份比例）≥7%。若在本次发行的定向可转债到期日前发生前述持股比例差

距＜7%的情形，则金磊持有的可转换债券不得转为公司股票。若因强制转股条款的

约定，导致前述持股比例差距＜7%，金磊将通过减持股份的方式保持前述持股比例

差距≥7%，前述减持完成前，金磊将放弃部分股份的表决权，以保证双方表决权比

例差距（即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公司股份对应的表决权-金磊控制的上市公司股

份对应的表决权）≥7%。在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主动减持的情形下，由双方另行协商。 

（十一）其他条款： 

各交易对方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数不足1股的，发行股份时舍去不足1股部分后

取整，不足1股份部分的对价由各交易对方豁免上市公司支付。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债券面值为100元/张，交易对方金磊获得可转换债券不足1张

的，发行时舍去不足1张部分后取整，不足1张部分的对价由其豁免上市公司支付。 

本次发行可转换债券不设担保，不安排评级。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债券转股而

增加的公司A股股票享有与原A股股票同等的权益，在股利发放的股权登记日当日登

记在册的所有普通股股东（含因可转换债券转股形成的股东）均参与当期股利分配，

享有同等权益。 

除上述条款外，本次定向可转债其他具体条款详见公司于2019年11月11日在巨

潮资讯网披露的《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可转换债券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三、转股申报的有关事项 

（一）转股申报程序 

1、持有人可以将个人账户内的“高新定转”全部或部分申请转为公司股票，具

体转股操作建议持有人在申报前咨询开户证券公司或上市公司（发行人）。 

2、本次定向可转债转股申报单位为“张”，每张面额为100元，转换成股份的



 

最小单位为1股；同一交易日内多次申报转股的，将合并计算转股数量（转股数量=

定向可转债持有人申请转股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申请转股当日有效的转股价格，并

以去尾法取一股的整数倍）。定向可转债持有人申请转换成的股份须为整数股。转

股时不足转换为1股股票的可转债余额，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等部门的有关规

定，在定向可转债持有人转股当日后的五个交易日内以现金兑付该可转债余额及该

余额所对应的当期应计利息，按照四舍五入原则精确到0.01元。 

（二）转股申报时间 

持有人可在转股期内（即2024年12月16日至2026年3月10日）深圳证券交易所交

易日的正常交易时间申报转股，但下述时间除外： 

1、本公司股票停牌时间； 

2、按有关规定，本公司申请停止转股的期间。 

（三）转债的冻结及注销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对转股申请确认有效后，将记减

（冻结并注销）可转债持有人的转债余额，同时记增定向可转债持有人相应的股份

数额，完成变更登记。 

（四）转换年度利息的归属 

本次发行的定向可转债票面利率为0.00%，不涉及利息支付事项。 

（五）转股过程中的有关税费 

定向可转债转股过程中如发生有关税费，由纳税义务人自行负担。 

四、转股价格的确定与调整 

（一）初始转股价格和最新转股价格 

本次发行的定向可转债的初始转股价格为173.69元/股，最新转股价格为79.08元/

股。 

（二）转股价格的调整方法及计算公式 

在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



 

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转股价格将按下述公式进行调整，计算结果向上进位并精

确至分。转股价格的调整公式如下： 

送股或资本公积转增股本：P1=P0/（1+n）；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D）/（1+n）。 

其中：P0为调整前有效的转股价格，n为该次送股率或转增股本率，D为该次每

股派送现金股利，P1为调整后有效的转股价格。 

具体调整情况如图所示： 

调整原因 

转股价格 

（元/股） 生效 

日期 

披露 

日期 
披露索引 

调整前 调整后 

2019年年度

权益分派 
173.69 86.35 2020年6月18日 2020年6月18日 

巨潮资讯网：《关于定向可转债转股

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

074） 

2020年年度

权益分派 
86.35 85.55 2021年5月19日 2021年5月12日 

巨潮资讯网：《关于定向可转债转股

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

038） 

2021年年度

权益分派 
85.55 84.75 2022年6月9日 2022年6月1日 

巨潮资讯网：《关于定向可转债转股

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

042） 

2022年年度

权益分派 
84.75 83.75 2023年4月28日 2023年4月22日 

巨潮资讯网：《关于定向可转债转股

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

044） 

注销部分限

制性股票 
83.75 83.74 2024年2月2日 2024年2月2日 

巨潮资讯网：《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

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

票注销完成暨调整定向可转债转股价

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6） 

2023年年度

权益分派 
83.74 79.24 2024年4月18日 2024年4月12日 

巨潮资讯网：《关于定向可转债转股

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

040） 

注销部分限

制性股票 
79.24 79.23 2024年5月13日 2024年5月11日 

巨潮资讯网：《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

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

票注销完成暨调整定向可转债转股价

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7） 

注销全部限

制性股票 
79.23 79.08 2024年9月13日 2024年9月13日 

巨潮资讯网：《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

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注

销完成暨调整定向可转债转股价格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4-100） 

（三）其他与转股价格相关的条款 

本次交易未设定因市场股价波动而对转股价格进行上修/下修的调整条款，也未



 

设定有关赎回或回售条款。 

五、转股股份来源 

根据《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可转换债券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公司本次发行的定向可转债转股的股份来

源为公司发行的股份或公司因回购股份形成的库存股。本次转股来源确定为仅使用

新增股份转股。 

六、其他事项 

投资者如需了解“高新定转”的其他相关内容，请查阅公司于2019年11月8日在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发行股份及可转换债券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特此公告 

 

 

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12日 


